
鲁财科教（2020）15 号 

第一条  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，是指对在普通高校就读

的山东籍全日制本专科（含高职）在校生中的建档立卡学生免除

学费。 

第二条  省属高校学生免学费实施流程：每年 9月 30 日前，

建档立卡学生向学校提出免学费申请，递交《山东省高校建档立

卡学生免学费申请表》(见附件 7-1)，学校对申请学生的身份信

息进行核实，对符合条件的及时办理学费减免。11 月 15 日前，

学校汇总统计免学费人数报省教育厅。11 月 30 日前，省财政厅

将免学费补助资金下达省教育厅。12 月 31 日前，省教育厅将免

学费补助资金下达省属高校。 

第三条  部属、外省高校学生免学费实施流程：每年 10 月

31 日前，部属、外省高校学生向生源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

免学费补助资金申请，递交《山东省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申

请表》、高校学费收据。11 月 15 日前，各市教育部门汇总统计本

市在部属、外省高校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人数报省教育厅。11 月

30 日前，省财政厅将省级补助资金下达各市、省直管县财政部

门。12 月 15 日前，市、县级财政部门将上级下达的资金及本级

应承担资金下达县级教育部门。12 月 31 日前，县级教育部门将

免学费补助资金发放给学生。 



第四条  市属（含民办）高校学生免学费实施流程由各市财

政、教育部门确定。 

第五条  各高校要确保每年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5%的学

生资助经费并优先用于免除建档立卡学生学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 7-1 

 

个人信

息 

姓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片 

民  族  
政治
面貌  入学时间  

学  号  所在年级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          大学         学院（系）           专业       

 班 

家庭信

息 

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 国标□ 省标□ 

家庭住址  邮政编码  

家庭成

员情况 

姓 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申请信息 学费标准（元）  
免学费金额

（元） 
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院 

（系）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

学 

校 

审 

核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 

 


